附件 3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办理工作年终评价细则(市直部门单位)
                                                         
	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及要求
	评价方法和标准
	得
分
	备
注

	一、组织领导及制度建设
(10 分)
	1.成立热线工作领导小组，主要领导负总责，明确分管领导和责任科室；配备同工作量相适应的专（兼）职热线工作人员，并保持工作人员相对稳定（2 分）；  
2.建有热线办理相关的工作制度，包含：受理、办理、反馈、存档等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工作要求、责任落实等相关内容（2 分）；
3.将热线办理工作纳入本单位内部评价（3 分）；
4.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重视热线工作，定期研究办理工作，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亲自批示处理（3 分）。
	根据年底各部门单位自查报告，并结合市热线管理中心组织的重点抽查及市热线管理中心掌握的情况综合打分；
不报送自查报告的扣3分，未按时报送的扣2分，内容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
	
	

	二、工作人员变更和知识库维护
(5 分)
	1.及时完善、更新、维护问答式知识库（1 分）； 
2.市政务服务热线平台提问时，5 个工作日内回答（1 分）； 
3.及时将临时性、应急性、预告性的信息报受话中心（1 分）；
4.及时上报联络员及分管领导、主要领导变化情况（2 分）。
	知识库符合要求且及时上传更新，平台提问问题5个工作日内回答提问的和信息及时上传公告的得分，不符合要求的每次扣0.5分。  

	
	

	三、工单答复质量(5 分)
	1.承办单位务必提高首次答复质量，认真调查落实，答复内容详实，事实充分，证据充足，有说服力；
2.非保密工单申请延时的，承办单位必须将延时申请情况告知来电人，包括延时理由、延时时限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3.退单务必事实充分，证据充足，有说服力。
	1.答复简单笼统的，每件扣0.2分；
2.不按要求将延时申请情况告知来电人的，每件扣0.5分；
3.政策依据不足，事实不充分，盲目退单的，每件扣0.5分。
	
	

	四、办理质量
(45分)
	1.承办量得分=全年承办量/全年市直部门最大承办量×5；
2.群众满意率（20 分）；
3.回复群众率（10 分）； 
4.按期办结率（10 分）。
	1.群众满意率达到95%得20分，每低于95%一个百分点扣0.2分； 
2.回复群众率达到100%得10分，每低一个百分点扣0.1分； 
3.按期办结率达到100%得10分，每低一个百分点扣0.1分。                                                         
	
	

	
	落实《快速处理办法》情况
	违反《泰安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快速处理办法》有关规定的，每次扣0.5分。
	
	

	
	落实《首接责任制》情况
	违反《泰安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首接责任制度》有关规定的，每次扣0.5分。
	
	

	五、督查督办
(27 分)
	1.市热线管理中心每周汇总答复质量不高和办理质量不好的工单，要求有关单位作出详细说明，并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收到通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上报）；
2.《泰安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工作督办暂行办法》中规定的需纳入重点督办的事项，市热线管理中心进行电话催办、督办、下发书面督办单等；
3.积极参加市热线管理中心组织的现场督办和协调会议； 
4.经市热线管理中心内部督办落实不好的，进行升级督办；
5.对省级政务服务热线通报问题进行督办；
6.各承办单位务必严格遵守热线工作保密制度；
7.认真落实市热线管理中心其他工作要求和任务。
	1.被要求说明情况的工单全年每有10个扣0.1分，情况说明达不到要求的，每件扣0.1分，超期报送未说明情况的，每次扣0.1分；
2.被催办、督办的工单每件扣 0.1 分，被下发书面督办单的每次扣 0.2 分，经书面督办仍落实不好的，每次扣0.5分；
3.出现不配合、回避、推诿等情形的，每次扣0.5分；经现场督办或召开协调会议督办后仍未落实的，每次扣1分； 
4.进入社情专报督办或专题会议督办程序的，每件扣1分，落实不好的，以及被要求电视表态发言的，每件扣2分；
5.对省级政务服务热线通报问题督办落实不好的，每件扣0.5分；
6.出现失泄密情况，造成不良影响的，每件扣3分；
7.其他不落实市热线管理中心有关工作要求、达不到工作标准的，每次扣0.5分。
	
	

	六、媒体曝光
落实情况
（4 分）
	市热线管理中心交办媒体监督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
	市热线管理中心跟踪督办，限期整改，整改落实情况由媒体进行后续报道，并将承办单位的整改落实情况纳入评价，落实不好，造成不良影响的，每次扣1分。
	
	

	七、市领导批示落实情况
（4 分）
	市领导对周报、月报、社情专报和媒体报道等批示的落实情况
	提出表扬的，每件次加1分；提出要求的，市热线管理中心跟踪督办，限期整改，并将承办单位的落实情况纳入评价，落实不好的每次扣2分。
	
	


注：各减分项目总减分不超过该项目总分值，加分项加分后不超过100分，超过100分的按100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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